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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观研究》

内容概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观研究》主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
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
构想，蕴含了深刻的公平正义思想，这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的严酷现实的科学批判基础上得
出的科学结论。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公平正义思想，是马克思恩
格斯公平正义观的思想渊源，唯物史观是其方法论的基础和总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历史上非科学
的公平正义观的方法论批判和改造中，确立了两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实践性原则和辨证性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平正义观是历史地发展的，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平等权利观念，是区分
古代的公平正义观和现代资产阶级公平正义观的根据。以平等权利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公平正义观取代
以人的不平等为其自然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公平正义观，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实质
上，资产阶级公平正义观是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领域的意志关系和契约关系的观念表现，因而是原则与
实践、形式与内容的分裂。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相伴而生的，它不仅要求权
利平等，而且要求社会的、经济的平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共存亡的。马
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观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核心的，它使公平正义的主题发
生了由抽象的平等要求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革命性的转换，并把这一转换建立在客观
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之上，是对资产阶级以平等权利为核心的公平正义观的超越，实现了伟大的蛮革
。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做是自然历史过程，他们总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中
，寻求向未来社会转化的条件，昭示人类从不公正社会向公平正义的美好社会转化的进程和规律。社
会历史发展的初期所展现的公平正义是一幅伟大的图画，是伟大的优越性和历史的狭隘性相共存的。
进入文明时代，公平正义的发展是在对抗中进行的，这种对抗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全面的对立
，表现为一部分人的不发展是另一部分人发展的条件，表现为社会整体发展和劳动者个体发展之间的
对抗。商品经济形态的变化在公平正义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两次否定的中介。辩证地看待商品经济的
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观中占据重要地位。历史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把
商品经济的巨大历史作用和社会对生产过程的自发形式的反作用结合起来，为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
而自由的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创造条件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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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问题的提出二、论文结构三、本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第一节　概念
界定一、公平、公正、正义二、公平正义三、公平正义与平等第二节　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
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成果及评价一、国内学者对本课题研究的兴起二、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及评价三、
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评价第三节　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成果及评价一、“分
析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争论二、“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三、
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正义观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重构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的发展趋势第二章　马
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观的思想渊源第一节　德国古典哲学的公平正义思想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
展及黑格尔的方法二、黑格尔的理性即正义的思想三、黑格尔的两个命题与正?四、费尔巴哈的唯物主
义、“爱的宗教”与正义第二节　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公平正义思想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
展及主要成就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与正义三、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与正义第三节　三大
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正义的呼唤一、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及历史发展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公
平正义思想及其历史局限性第三章　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观的方法论第一节　实践性原则一、公平
正义观的最深刻的基础根源于经济事实之中二、各个历史时代中公平正义观的发展变迁和依次更替根
源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而不是观念自身的发展三、实现公平正义的动力是客观的现实力量，是可
感觉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正义或非正义的观念第二节　辨证性原则一、公平正义的历史发展以其内
在的矛盾为根据二、在存在着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公平正义是在对抗中发展的三、把公平正义的发展
看成是螺旋式上升的，是否定之否定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观所实现的伟大变革第一节　
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公平正义观是以人的不平等为其自然基础的一、古代的公平正义观二、中世纪的封
建神学公平正义观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公平正义观是以“平等权利”为核心的一、它是商品经济主体
之间地位平等的法权关系的观念表现二、它是对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虚幻的反映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
斯的公平正义观的实质是“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一、从“消灭阶级特权”到“消灭阶级
”——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二、从抽象的平等要求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三、马克思恩格
斯的公平正义观所实现的伟大变革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平正义的历史发展论第一节　人的依
赖关系中的公平正义一、“自然共同体”中的公平正义二、“直接的统治关系和从属关系”中的公平
正义第二节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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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公平正义公平、公正、正义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英文版中是同样一个单词“justice”，但在不
同的语境中，其含义也是有所变化的。如上所述，从概念的发展史来看，公平、公正、正义的一般涵
义是：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就是公平和正义的，．与生产方式不一致，就是不公平和非正义的。随
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资产阶级走上历史的舞台，公平、公正、正义又获得了或者更突出地显示了一
种新的涵义，就是以是否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来进行评判，它表明的是历史发展本身的要求。因为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商品经济的运行，都要求有公平的经济活动环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
交换、分配都必须是公平的，这又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代表这种含义的英文词汇依然是
“justice”，在中文中，更能表达这一种涵义的则?“正义”。公平与正义结合在一起，它的内涵要比
单纯地公平或者正义更丰富。公平正义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是现实和历史
的统一；不仅是静态的概念，’也是动态的概念，是静态的和动态的统一。单说公平，现实的和静态
的意义比较突出；单说正义，历史的和动态的意义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公平是某一特定
时代的正义，正义是历史长河中的公平。正义有一个重要的内涵，是指符合历史潮流。正义的，是必
定会胜利的，因为它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在黑格尔那里。理性就是正义，它包含着自身发展的隸据，
有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趋势。④黑格尔关于正义的观点，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它的错误在于
它是头足倒置的。马克思在批判吉尔巴特的“天然正义”时说：“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
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
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②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正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它是对黑格尔关于正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改造。把公平和正义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提出一个全新的
、完整的“公平正义”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内学者的一个?体创造，它既是创新，又是回归，
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意的。三、公平正义与平等马克思恩格斯把公平正义和平等看做是两个不
同的概念。它们有联系，也有不同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又有着相互包含的关系。“平等”在英语中
是“equality”，它和“公平正义”的英语．表达“justice”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
是在它们相互区别的概念上使用它们的，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集中地论述了公平，在《反杜
林论》中集中地论述了平等。关于公平，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早的阶
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
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
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
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越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越远离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
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似乎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身的
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
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
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
。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权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
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比较是以共同点为前提的：法学家把所有这些法
学体系中的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这样便有了共同点。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
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征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
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
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及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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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观研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为依据，对基本概念作了比较清晰的界定
。概括了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观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
观的本真意义上对这些成果予以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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